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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徼企业

贷款利息收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缶

现将支持小镊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融资有关税收政策公各如下:

一、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、傲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

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,免征增值貘。金融机构可以选择以下两

种方法之一适用免税:

(一 )对金懑机构向小型企业、徽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

的,利率水平不离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申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 (LPR)15偶 (含本数 )的革笔小裰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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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征增值税;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 (LPR)15096的 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,按照现行政策

规定缴纳增值税。

(二 )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、镦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

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中,不高于该笔贷款按照全国银行

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(LPR)15096(含本数 )

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,免征增值税;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敢策规定

缴纳增值税。

金融机构可按会计年度在以上两稗方法之间选定其一作为该

年的免税适用方法,一经选定,该会计年度内不得变燹。

二、本公告所称金融机构,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

总局批准成立的已实现监管部门上一年度提出的小徽企业贷款增

长目标的机构,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

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牲银行、外资银行和非银行业金融

机构。金融巍构实现小徼企业贷款增长目标情况,以金憨监管总

局及其派出机构考核结果为准。

三、本公告所称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,是指符合 《中小企业

划型标准规定》 (工信部联企业 E2011)300号 )的小型企业和徽

型企业。其中,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

状态确定;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12个 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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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满12个 自然月的,按照以下公式计算:

营业收入 (年 )=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/企业实际存续

月数×12

四、本公告所称小辍贷款,是指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 元 (含

本数 )的小型企业、徽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;没有授信镢度

的,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辍且贷款余额在1000万元 (全本数)以

下的贷款。

五、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,单巍核算符

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,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构办

理纳税申报;表单独该算的i不得免征螬值税。

金融机构应依法依规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,一经发现存在虚

报或造假骗取本项税收优惠情形的,停止享受本公告有关增值税

优惠政策。

金融机构应持续蹑睬贷款投向,确保贷款资金真正流向小型

企业、徽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贷款的实际使用主体与申请主体

一致。

六、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、镞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单户

授信小于100万元 (含本数 ),或者没有授信巍度,革户贷黩合同

全镦且贷款余旗在 100万元(含本数 )以下的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,

可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徽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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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(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3号 )的规定免征增值税。

七、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 12月 31日 。

特此公告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务院办公厅,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欢厅

(局 ),新日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1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,财政部备地监管局,国

家税务总局驻备地特派员办革处。

财政部办公厅 2023年 8月 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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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8月 10日 翻印

泰安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14日 翻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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